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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开展2025年城市生活和一般工业用水
计划修订工作的通知

市各有关用水单位：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牢固树立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遵循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的新时期治水思路，坚持依法治水、科学治水、全民治水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，保障经济社会长期平稳较好发展。经研究，拟在上年度非居民用水单位用水计划的基础上进行修订，增加新纳入考核的用水单位，制定下达2025年用水计划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修订目的
用水计划是政府带有强制性、指令性对用水单位合理下达的计划用水指标，是国家实施节水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。通过实行计划管理，定期对各单位用水情况进行考核，严格控制用水单位新鲜水取水量，可以有力地促进各单位节约用水，不断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，做到合理用水、科学用水。
二、修订范围
根据城市节约用水政策、法规要求，结合我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实际情况，此次修订范围为城市规划区内2024年使用公共供水10000-20000吨的用水单位。
三、修订办法
1.省里已经制定定额的，原则上参照省定额及其相关要求执行，主要包括工程建设、教育、卫生、住宿、餐饮等用水。
2.省里没有制定定额的或相关情况难以确定的，原则上参照2024年正常情况下用水量核定用水计划，主要包括一般工业、交通运输、居民服务业、体育文化场馆、社会福利、公共设施管理、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用水。
四、此次用水计划的执行时间
此次用水计划的执行时间自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。
为了能够准确掌握各单位用水有关情况，保证此次城市用水计划修订工作圆满完成，请各用水单位如实填报《用水单位用水情况调查表》，教育、卫生、住宿、餐饮、紫菜等定额单位还需填报《用水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》，于2024年12月31日前提交市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供水和节水管理科。调查表提交采用网上办理，请将用水调查表盖章后扫描成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lygjsb@126.com。
联系人：蒋俊  唐明
联系地址：海州区南极南路64号206、207室
联系方式：85523376、85523375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《用水单位用水情况调查表》  
2.《用水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》




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2024年12月13日 
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



附件1
用水单位用水情况调查表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表号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单位地址
	

	节水管理部门
	
	联系电话
	

	节水管理员
	
	手机号码
	

	2024年用水量
	
	近三年是否做过水平衡测试测试
	

	填报说明：2025年用水有新情况、新变化的单位，在表格内作情况说明。教育、卫生、住宿、餐饮、市场、紫菜等定额单位还需填报附件2，非定额单位只需填写附件1即可。

	此次用水计划 核定周期内单 位用水新情况、新变化
	 

	附： 1、联系方式请务必填写完整；2、此表请于12月31日前上报市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附件2
用水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表号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行 业
	用水对象数量
	备 注

	
	计量参数
	数量
	

	教 育
	幼儿园
	日托人数（人）
	
	

	
	
	周托人数（人）
	
	

	
	小学
	学生人数（人）
	
	

	
	中学
	住宿（人）
	
	

	
	
	不住宿（人）
	
	

	
	大专院校
	住宿（人）
	
	

	
	
	不住宿（人）
	
	

	卫 生
	年门诊人次（人次）
	
	

	
	有卫生间病房床位数（张）
	
	

	
	无卫生间病房床位数（张）
	
	

	住 宿
	床位数（张）
	
	

	
	星级
	
	

	餐 饮
	餐馆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
	

	
	简餐、茶社、棋牌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
	

	市场
	商场、超市、菜场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
	

	
	建材市场
	建筑面积（㎡）
	
	

	紫菜
	一次加工机组
	

	
	型号（帘）
	数量（台）
	

	
	
	
	

	说明：1、星级酒店附上星级证书复印件；2、相关计量参数以当前数据为准；3、表中所示月份时间与水费发票时间相对应；4、不在以上行业的单位不报此表；5、此表请于12月31日前上报市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,逾期未报的，用水计划核定以上一用水周期的参数为准。


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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